
 

 

  

 

  

 

 
 

消减噪音计划 
申请表 

 

1.   申请人详情（必须由物业的业主填写） 

称谓（请勾选） 

先生 

女士 

太太 

小姐 

 

名 

姓 

 

申请评核噪音影响程度的物业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地址（如与以上地址不同） 

 
 

 
 

邮政编码 

住宅电话 

 

 

 

白天联络电话 / 手机 

商业 / 机构名称（如适用） 

2. 物业详情 

您何时迁入此物业？ 

/ 
月 年 

您的物业是 —— 

业主住用 

空置 

租用 

商用 

您的物业属哪一个地方议会政府管辖？ 

您曾经申请过消减噪音计划吗？ 

 

是

否

年

 

3.   道路及噪音详情（如需更多空间填写对以下问题的 

回答，请另页附加有关资料） 

何时存在噪音问题？ 

白天 夜间

白天及夜间均有

您认为是哪些道路为您的物业带来了噪音问题？ 

请列出道路名称。哪一条道路给您的物业带来的噪音最

严重？ 

请简单描述噪音问题，并说明您的顾虑。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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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路及噪音详情（续）（如需更多空间填写对以下问题的

回答，请另页附加有关资料） 

您有何消减噪音的建议？ 

 

 

 

 

 

 

 

 

 

您还有进一步的评议吗？ 

 
 

Roads and Maritime Use Only 

Date application received 

 
 

Roads and Maritime Officer name (print) Roads and Maritime Officer signature 

 

   
Note: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shall be registered on the NAP database using the receipt date 

/ / 
day month year 

/ / 

4. 申请人声明 

我特此声明，本表格中提供的信息资料真实完整。我明

白，出于评核消减噪音计划资格的需要，有关部门将收

集我的个人信息。除非法律要求或授权，否则道路及海

事服务署（Roads and Maritime Services）不可披露其

所持有的有关我个人情况的信息。我有权依据《个人信

息保护法规（1998 年）》（Privacy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1998）有关条例规定，访问

或更正我的个人信息。 

签名 

 

日期 

日 月 年  

请您将填妥的表格邮寄至以下地址或发送至 

以下电邮信箱： 

邮政地址： Noise Abatement Program 
Coordinator Roads & Maritime 
Services 
PO Box 973 
Parramatta   NSW 2124 

rms.nap@rms.nsw.gov.au  
电邮： 

查询： 131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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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料  
消减噪音计划 

 

 

本份资料供您保留。您仅需递交第 1 页与第 2 页申请表。 
 
 

 

 

 

 
 

 

 

 

 

背景 

 

随着澳大利亚人口日益增长，道路上的机动车辆与重型

车辆数量也越来越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认识到，交通

流量增加带来了更多的交通噪音，其严重程度可能足已

引起社区的关注及顾虑。为能解决这一问题，道路及海

事服务署（Roads and Maritime Services）开发制订了

《新南威尔士州消减 噪音计划》（ NSW Noise 

Abatement Program，简称：NAP），旨在消减目前州

政府及联邦政府管辖道路制造的噪音问题，主要针对那

些不在升级更新计划内的道路以及噪音较大的路段。 

《消减噪音计划》的目标是为符合条件的住用处所及学

校、医院与教堂等对噪音干扰较为敏感并同时受到道路

噪音影响较为严重的地点提供减噪措施。 

依照《消减噪音计划》，噪音消减措施可包括安装隔音

屏障，设置隔音土墩以及施行建筑处理解决方案。 

噪音消减装置将安装于被评核为实际可行及合理的地点。

道路及海事服务署颁布的《环境噪音管理手册》

（Environmental Noise Management Manual）中含有

评估噪音消减措施可行性与合理性的程序，包括规定了

须考虑工程施行可行性、安全性、保养维护、降噪水平、

减噪效益以及成本等因素。 

如需依据《消减噪音计划》对一个地点施行噪音消减措

施，相关部门则应同时考虑为同一个地点的其他建筑施

行噪音消减处理。这一政策不仅是为了确保处于同一个

环境中受噪音干扰的人们都能得到平等的待遇，同时也

考虑到将同一个地点的建筑作为一个整体而施行噪音消

减工程可以节约成本。 

资格标准 

《消减噪音计划》规定，获取噪音消减措施必须符合相

关条件。制订这些标准的目的是为对噪音敏感并正受到

噪音严重影响的地点提供相应的减噪措施，同时考虑到

住用时期长度、建筑类型以及成本。以下列出了相关的

资格标准。 

1. 申请获得噪音消减措施的地点内必须至少要有一名

符合资格标准的申请人，否则申请不会得到审核。 

2. 住用处所属于“敏感地点”，例如：民用住宅、学

校、教堂或医院。（“学校”可能包括公立或私立

的小学、中学、大学或 TAFE 学院）。 

3. 该地点受到的噪音影响来自目前州政府及联邦政府

管辖的道路，并且在合理的可预见未来期间（例如

1-2 年内）没有计划对这些道路升级更新。 

4. 住用处所噪音至少在白天达到 65分贝，夜间达到 60

分贝。（白天噪音量为早晨 7 时至晚上 10 时的平均

值；夜间噪音量为晚上 10 时至翌日早晨 7 时的平均

值。） 

5. 对住用处所的减噪处理具备成本效益，符合公平原

则并且实际可行。如需施行建筑处理解决方案，单

户住宅建筑成本不超过$30,000。 

6. 住用处所属于 2009 年 1 月 1 日之前获得建造许可的

建筑。这一条件符合《基础设施 SEPP》引进的，

针对在繁忙道路沿线的新建筑物必须包括噪音消减

措施的强制规定。 

7. 如居民在住用处所居住时间少于七年，将需要按以

下表格所示，分担施行消减噪音措施的成本。如住

用处所的物业所有权在加入 NAP 措施清单之后发生

变更，同时新居民的住用时间少于七年，本项规定

依然可能适用。住用时间长度依据提议施行消减噪

音措施的日期计算。 

居住期 业主分担成本比例 

1 年 85% 

2 年 70% 

3 年 55% 

4 年 35% 

5 年 20% 

6 年 10% 

7 年或以上 0% 

消减噪音措施命令 

《消减噪音计划》规定，同意提供减噪措施的日期即是

申请日期，也就是道路及海事服务署收到填妥的 NAP

申请表的日期。 

递交申请之后 
 

道路及海事服务署（RMS）收到您填妥并递交的申请

表之后，将评核申请是否符合资格标准，同时对相关地

点开展初步考察，以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作出包括噪音

监测等程序的深入调查。道路及海事服务署将会在适当

的时候与您书面联络。 

Roads & Maritime Services  ABN 76 236 371 088 

www.rms.nsw.gov.au 131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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